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网吧上网服务)办理流程

产品名称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网吧上网服务)办理流程

公司名称 山西沐锦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价格 299.00/件

规格参数 可来电咨询:咨询

公司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晋阳街84号B座14、15层(入
驻山西开卓商务服务有限公司A-3397）（注册地
址）

联系电话  15364930613

产品详情

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上网服务)具备的条件

 

1.投资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无《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三十五条规定
情形;

2.有企业的名称、住所、组织机构和章程;

3.有与其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资金;

4.有与其经营活动相适应并符合国家规定的消防安全条件的营业场所;

5.有健全、完善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技术措施;

6.有固定的网络地址和与其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计算机等装置及附属设备;

7.有与其经营活动相适应并取得从业资格的安全管理人员、经营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

8.营业面积不低于20平方米、每台计算机占地面积不得低于2平方米;

9.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审批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除依照本条
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符合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行
政部门规定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总量和布局要求。

 



中学、小学校园周围200米范围内和居民住宅楼(院)内不得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二、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上网服务)办理流程

 

01资料上传

 

进入“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http://ccm.mct.gov.cn/ccnt/sczr/doLogin)，先注册后登录。

 

登录完成后，用户点击“业务申请”主菜单下的“主体设立”选项，根据系统提示填写、上传相关信息
和证明材料后，点击提交即可。

 

02申请筹设

 

三、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上网服务)筹设审批所需材料：

 

1.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1份和提档章程原件1份

验原件收复印件，复印件须加盖单位章。

2.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经营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至少2名)等身份证明及从
业资格证书;

提交复印件须加盖单位章。

3.经营场所产权证明及租用合同复印件

(1)产权证须为正规产权其性质须为商业或者办公性质;

(2)现实际经营地址门牌号与产权证地址不一致的需派出所出具的门牌号管理证明。

4.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筹建申请表》（须法定代表人签字，盖单位公章）

 

*注：代办还需提交代办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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